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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

构建机制

龚丽兰 郑永君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研究

如何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传统乡贤因为具有权威性、内生性、

公共性等特征，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民，成为乡村有效治理的内生主体基础。基于上述传统治理智

慧的启示，本文构建权威嵌入性、公共性与治理主体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从历史变迁和当前实

践的角度分析通过培育新乡贤构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运作机制。研究表明：○1 乡村权威的嵌入

性影响其治理能力、公共性影响其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影响乡村治理主体的有效性，并进

一步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2 从历史变迁来看，乡村主导性权威决定村庄治理模式，其中传统时期是

文化权威的生成与士绅治村，集体化时期是政治权威的构建和国家治村，包产到户后则是经济权威的

兴起和能人、富人治村。○3 培育新乡贤是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有效构建机制，包括宗族权威公共

化、文化权威在地化和经济权威体制化三种具体机制。三种机制的根本目的都是通过生长公共性、提

升嵌入性，进而提升其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最终实现村庄有效治理。○4 作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

的新乡贤，其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机制是基于村庄内部组织的再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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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出问题与文献回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地离不开人的要素。党中央在《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强调农民主体性，明确提出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作为指导

乡村振兴规划实施的基本原则之一
①
。然而，在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仍然面临农民去组织化

的突出问题，即分散的小农户既无法有效对接市场，又无法有效承接政府资源（吴重庆、张慧鹏，2018）。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政府治理中的‘试点制’研究”（项目编号：15YJC810024）的阶段性

成果。本文通讯作者：郑永君。
①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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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有农民参与的乡村振兴才是真正的乡村振兴。如果不将单个农户有效组

织起来，则农民很难参与到乡村振兴之中。因此，需要某种治理主体（个体或组织）对农民进行有效

组织。乡贤作为传统时期
①
的乡村权威，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能够有效组织和引领农民，在乡村

建设和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梁漱溟（2011）指出士居四民之首，对社会的重大作用便是代表理性维

持秩序。基于上述传统治理智慧的启示，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新乡贤对乡村治理的作用

如何？新乡贤是否能够成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如何以新乡贤为切入点构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

础？新乡贤如何促进乡村振兴？这些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乡贤作为传统时期乡村治理的内生主体基础

乡贤在词典中的解释是：“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汉语大词典》编委会，1992）。关于乡贤

的概念和内涵，学界有很多论述。乡贤首先体现其在乡性，钱念孙（2016）将乡贤界定为在本乡本土

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朱晓阳（2016）也强调其“没有拔去自己与乡村的联系”的特性。

张静、王泽应（2018）认为乡贤是志在服务乡里、报效桑梓的有德之士。徐勇（2017）认为受人尊敬

的德才兼备者才可被称乡贤。此外，吴家虎（2018）提出体制型乡贤概念，主要指从乡村流出在外担

任过一定公职的精英群体，他认为通过构建相应机制，体制型乡贤可在晚年回归故乡担任农村党支部

书记，领导乡村治理。可见，相比乡贤地域性身份，学者们更多地强调其道德、声望、才能及对乡村

所作的贡献。

在无讼的传统乡村社会，乡贤作为内生主体基础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很大作用。乡贤，旧时又称乡

绅（钱念孙，2016）。“士大夫居乡者为绅”，乡贤与乡绅具有较多重合性，乡绅是构成传统时期乡

贤的主体力量
②
。士绅是指在野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

乡里的官员（徐茂明，2003），在近代社会，士绅、绅士、绅衿是同一社会存在对象的不同称谓（王

先明，1997）。传统士绅对地方社会的影响，首先是靠声誉而不是靠权力实现的（魏光奇，2004）。

士绅不是因为占有土地数量，而是因其功名顶戴所具有的独特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成为了士绅（王先

明，1997）。作为传统乡贤主体的士绅凭借个人的社会地位、学识、财力等获得乡民认可，从而有资

格参与到乡村治理之中。

传统乡贤通过礼俗乡约等软治理机制实现乡村治理，获得村民的更多认可。乡土社会有礼治存续

的天然土壤。梁漱溟（2011）认为传统乡村是伦理本位。费孝通、吴晗（2015）也认为士绅在中国社

会拥有巨大影响，除了有权势财富外，还有根深蒂固的传统予以支持，不仅能使人畏惧，还能使人信

服。传统乡贤利用软治理机制治理乡村，使乡村形成礼治秩序，实现对乡村的有效治理。

此外，传统乡贤通过双轨政治治理体制成为乡村治理内生主体基础。费孝通（2011）提出双轨政

治，认为中国的乡绅把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这两套系统勾连在一起。双轨政治治理体制为传统乡贤治

①
借鉴以往研究，本文传统时期主要指明、清及民国时期。参见：狄金华、钟涨宝，2014：《从主体到规则的转向——

中国传统农村的基层治理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5期。

②
王先明，《乡贤：维系古代基层社会运转的主导力量》，《北京日报》，2014年 11月24日第 19版。



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

- 3 -

村提供自治空间。在传统时期，乡绅为村庄提供了大量公共物品，比如捐资助学、修桥铺路、救助特

困群体等。王先明（2005）指出，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已大幅向乡村社会渗透，然而基层行政官员离开

士绅的有效合作，仍无法在乡村有效实施国家政策。

总结起来，声誉机制、软治理机制以及双轨体制是乡贤成为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内生主体基础的原因。

（二）新乡贤与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

习近平（2014）曾说：“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也需

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的总结。”
①
在传统乡村社会，乡贤作为乡村治理内生

主体基础，促进了乡土社会的有效治理。近年来，乡贤越来越受到国家政策和学者关注，他们都强调

新时代新乡贤对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2014~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政策层面确立了

乡贤的角色定位及功能。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在深化村民自治实践中要“积极发挥乡贤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也明确提出在提升乡村德治水平过程中“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

1.新乡贤的概念和内涵。关于新乡贤概念的界定，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李晓斐（2018）提

出新乡贤应同时具有自身客观影响力、民众主观认定、特定文化土壤与本土地域边界四个本质特征。

有学者从当地贡献这一维度界定新乡贤（姜方炳，2018；吴莉娅，2018）。郎友兴等（2017）认为新

乡贤还应在当代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居于优势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

被赋予新内涵。周耀杭、刘义强（2018）认为与传统乡贤相比，新乡贤更强调对当地所作的实际贡献，

其学识范围和道德内涵有新变化。在新乡贤的人员构成上，时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2014）曾指出，

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

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
②
。张露露、任中平（2016）认为宗族长老、经济文化能人、

老教师等群体属于新乡贤。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笔者认为新乡贤是能够动员和组织村民、具有村庄治理能力并热心为当地作

贡献的乡村精英和权威，他们具有较高的村庄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较高的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既是

新乡贤区别于一般权威的基本特征，又是新乡贤能够成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原因。无论是体制

精英还是非体制精英，当他们从一般的乡村权威变成能够为村庄进行公共服务的乡村权威时就可以称

其为新乡贤。

2.新乡贤能否成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学界主要有两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新乡贤能够承

担起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职责，其对乡村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提升乡村公共服

务能力（李建兴，2015）。二是促进乡村有效治理（卢志朋、陈新，2018）。三是促进乡风文明（孙

迪亮、宋晓蓓，2018）。四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李金哲，2017）。第二类观点强调新乡贤在乡村振

兴中可能引发的负面作用。一是乡贤权威异化，侵害村民自治。吴莉娅（2018）认为部分新乡贤因利

①
习近平，2014：《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http://news.cntv.cn/2014/10/

13/ARTI1413200990106292.shtml。
②
刘奇葆，2014：《创新发展乡贤文化》，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916/c1001-256730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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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诱惑导致其权威异化，这将不利于村民自治。村民对新乡贤的个人权威产生心理上的依附，丧失自

主性与话语权（周耀杭、刘义强，2018）。二是乡贤组织异化，阻碍其他治理主体发挥作用。当前乡

贤组织的异化初见端倪，如乡贤会的“宗族化”
①
、乡贤会借势干预乡镇政府正常工作等等（黄爱教，

2019）。三是可能造成农村基层政府过度依赖私人资源，从而导致政府在本应承担的社会服务中缺位

的问题（胡鹏辉、高继波，2017）。

3.作为内生主体基础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以往研究认为新乡贤能够承担乡村振兴

内生主体基础的职责，其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可概括为三方面：一是示范引领。在乡村治理过程

中，乡贤群体正在成为引领乡村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蔡伟峰，2018）。二是协调整

合。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有利于加强乡村社会整合（王文龙，2018）。三是组织化运作。通过乡贤理

事会嵌入乡村可以建立起一套地方调节机制，实现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在乡村场域的互信和资源共享

（原超，2019）。

综上所述，学术界总体上认同新乡贤能够促进乡村振兴。新乡贤是对农民进行示范、引领和组织

的重要主体，新乡贤对实现农民主体性具有重要作用，在避免其负面作用的基础上，新乡贤可以成为

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但以往研究仍然存在有待推进的方面：一是对如何培育和构建新乡贤的机

制缺乏深入挖掘；二是对新乡贤如何有效组织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机制缺乏有效讨论。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将运用典型案例比较的方法，通过构建乡村权威“公共性—嵌入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历史变

迁和现实实践的角度，对培育新乡贤推进乡村振兴的关联逻辑和运作机制进行研究，为乡村治理体系

创新和乡村振兴有效实现提供理论和政策支持。

二、乡村权威的嵌入性、公共性与治理主体的有效性

乡贤或新乡贤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乡村权威。笔者将从乡村权威理论出发，提炼出嵌入性和公共性

两个关键要素，构建乡村权威与乡村治理主体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

（一）乡村权威的嵌入性与公共性

韦伯（2010）认为权威来源于道德或习惯、感情和信仰、规则和法令，从而将权威划分为三类：

传统型权威、卡里斯马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具体到乡村治理领域中，传统时期的乡村社会，乡村权

威主要是以士绅为代表的乡村精英群体。学者们对乡村权威的地位、角色、功能作用等进行了研究。

明恩溥（2006）分析了传统乡村头面人物的产生、功能及其在村庄中的地位。黄宗智（1986）分析了

士绅、乡保
②
等精英的地位及功能变化。随着时代变迁，乡村权威构成的类型与角色也发生了变化。

①
宗族化指乡贤组织成为宗族组织的变体，外在表现为以村庄利益为中心的公共性组织，实质却成为以宗族和家族利益

为中心的私性组织。

②
乡保是最基层的半公职人员，先由地方保举，然后由县衙批准产生，且不受薪水。乡保的主要职责是征粮征税。如果

乡保盗用税款，则由保举他的人集体赔偿；如果乡保未能如数收齐税款，则要由乡保和保举他的人先垫交，再向欠户催

缴税款。参见：黄宗智，1986：《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第234—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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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赞奇（2018）认为 20世纪初，乡村权威从保护型经纪向盈利型经纪转变。到 20世纪中期，随着国

家权力向乡村渗透，贫农、雇农群体逐渐成为乡村权威。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乡村权威构成趋于多元

化，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都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

对乡村权威理论进行简要回顾后，笔者进一步对乡村权威的嵌入性和公共性进行分析。嵌入性

（Embeddedness）由波兰尼（2007）首先提出，用于分析经济活动与社会的关系。嵌入性理论认为经

济制度浸没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嵌入性被用于描述中国强势政府下国家与社会关系（Saich，2000）。

可见，嵌入性是一种关系性概念。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92）也指出嵌入性应包括两个维度：

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和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乡村权威的嵌入性

实质是指乡村社会场域中，权威与乡村社会中其他治理主体间的关系。乡村权威通过与乡村社会各治

理主体间的良好互动实现自身的嵌入性。根据所嵌入乡村治理主体的差异，乡村权威嵌入性主要包括

人际嵌入性、体制嵌入性、文化嵌入性三个维度，分别反映乡村权威与人（村民）、体制性组织（村

两委）以及村庄之间的关联状况。

公共性是与私人性、个人性、私密性等概念相对而言的，它强调某种事物与公众、共同体（集体）

相关联的一些性质（谭安奎，2008）。例如，社会组织的公共性强调社会组织所开展的活动与公众、

共同体（集体）之间的关联程度（郑永君，2017）。公共性生产的过程就是个体基于理性精神参与公

共活动、维护公共利益和价值取向的过程（黄晓春，2017）。公共性包含哪些维度呢？今田高俊（2009）

区分了言论系谱的公共性和实践系谱的公共性，认为阿伦特（2009）和哈贝马斯（1999）等西方学者

所讨论的作为公共舆论和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属于言论系谱的公共性，而由支援活动所开拓出来的公

共性，则是实践系谱的公共性。此外，笔者认为公共性还包括价值维度，价值维度的公共性体现为公

共精神。公共精神是孕育于公共社会之中的位于最深处的基本道德以及政治价值层面的以公民和社会

为依归的价值取向，它是由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命题所构成（帕特南，2001）。较好的公共精神对于

社会秩序的维持和社会有效治理具有促进作用（Gallogly, 2010）。对于乡村权威，其公共性指与集体、

共同体和公众的关联程度，是乡村权威所从事活动与公共利益的关联程度。借鉴以往理论，笔者认为

乡村权威的公共性包括实践公共性、言论公共性和价值公共性三个方面。其中实践公共性对应于公共

事务参与，言论公共性对应于公共利益表达，价值公共性对应于公共精神传递。当乡村权威在公共事

务参与、公共服务提供和公共精神传递中所涉及的人群范围越广，产生的社会效应越大，那么其公共

性就越强。

（二）分析框架：嵌入性、公共性与治理主体有效性

乡村权威的嵌入性，包括人际嵌入性、体制嵌入性和文化嵌入性三个维度，分别体现与村民、村

两委和村庄的关联性。关联性强表示乡村权威的嵌入性高，关联性弱则表示乡村权威的嵌入性低。第

一，人际嵌入性。乡村权威的人际嵌入性来源于权威主体与村庄居民之间持续有效的交往互动。那么

乡村权威的人际嵌入性越强，越能够得到村民的认同和信任，因而能够有效地引领和动员村民、组织

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动员村庄内生性资源、获得村民的认可和支持。第二，体制嵌入性。乡村权

威的体制嵌入性指权威主体与村两委的关联状况。权威主体成为村两委组织成员，或者与村两委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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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村干部具有较好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表示乡村权威具有高的体制嵌入性。体制嵌入性越高，乡村

权威越能够有效动员、获取和承接外部资源，获取地方的政策支持。第三，文化嵌入性。乡村权威的

文化嵌入性指权威主体与村庄之间的文化和情感联系，包括对村庄文化的认同、对村庄的乡愁情感等

等。程士强（2018）的研究表明，文化排异性降低新制度在地方社区中的合法性。与文化排异性相反，

文化嵌入性则有助于乡村权威获得他们在村庄中的合法性。较高的文化嵌入性有助于乡村权威获得村

民的承认和较高的声望，为乡村权威的公共性治理活动提供内生合法性，进而带来乡村权威动员和组

织村民能力的提升。总结起来，乡村权威的嵌入性越高，在引领和动员村民参与、组织村民、获取村

民认可、动员内外资源、获得政策支持、获取外部和内生合法性等方面越具有优势。上述方面也正是

乡村治理主体治理能力的体现，因此笔者认为乡村权威的嵌入性通过有效性机制影响其治理能力，表

现为嵌入性越高则治理能力越强，嵌入性越低则治理能力越弱。

乡村权威的公共性，包括实践公共性、言论公共性和价值公共性三个维度，分别体现为公共事务

参与、公共利益表达和公共精神传递。治理主体的公共性，本质上在于自身依据公共目标和愿景而进

行的公共事务参与、公共利益表达和公共精神传递。公共性所体现的三个维度本身也是村庄治理的目

标。因而，公共性提升既是治理过程和手段，也是治理的目标。那么乡村权威的公共性如何与村庄治

理主体的有效性相关联呢？笔者认为乡村权威主体的公共性变化来源于外部的构建和培育。从历时性

视角分析，外部推动的乡村权威公共性提升首先构建其形式上的公共性，例如通过制度设置和政策引

导将传统宗族族长变为村民理事会会长，或者将乡村能人冠名为乡贤。形式上公共性的改变带来乡村

权威合法性基础的改变。公共性主体的合法性来源于乡村权威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公共利益和传递公

共精神。那么形式上公共性的改变促使乡村权威提升其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公共利益和传递公共精神

的意愿和动力。上述过程一方面有助于乡村权威内部和外部合法性的获得；另一方面进一步促进其公

共性从形式到实质的转变。这一过程是一个不断从形式公共性向实质公共性提升和递进的过程，是一

个合法性倒逼的过程。总结起来，笔者认为乡村权威的公共性越高，在合法性倒逼机制的影响下，其

治理意愿越强；反之，其公共性越低，则其治理意愿越弱。

那么何为有效的乡村治理主体呢？从治理能力来看，强治理能力是乡村治理主体有效性的重要体

现，包括内外资源动员能力，对农户的引导、整合和组织能力，对各方利益协调能力，获取政策支持

的能力等。从治理意愿来看，高治理意愿是乡村治理主体有效性的根本要素，包括公共事务参与意愿、

公共利益表达意愿和公共精神传递意愿。只有具有高治理意愿时，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才能发挥出来。

依据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两个维度进行分类，其中高能力—低意愿造成参与冷漠，低能力—高意愿造

成无序参与，低能力—低意愿造成边缘化，只有高能力—高意愿的治理主体才能有序参与村庄治理、

促进村庄善治。高治理能力、高治理意愿的乡村权威即是本文中的新乡贤。综上分析，乡村权威的嵌

入性影响其治理能力，公共性影响其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共同影响治理主体的有效性。其

作用机制是，乡村权威的嵌入性越高，则治理能力越强；公共性越高，则治理意愿越高；治理能力越

强，治理意愿越高，则治理主体有效性越强。反之亦然。

具有高治理能力和高治理意愿的新乡贤是如何促进村庄有效治理，进而实现村庄治理绩效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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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的个体或组织发挥的治理作用较小，而将他们组织起来将能够发挥更大的治理作用。同时，新乡贤

本身并不仅仅作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更需要成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将农民组织起来，发

挥农民主体作用。因此，新乡贤作为一种具有高治理能力和高治理意愿的有效治理主体，还需要通过

一种基于村庄内部组织运作的机制来实现更大的乡村治理绩效。

综上，笔者构建了乡村权威嵌入性、公共性与村庄治理的关联性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

图1 乡村权威公共性、嵌入性与乡村治理的关联

三、乡村权威特质与乡村治理内生主体基础的历史变迁

利用乡村权威嵌入性、公共性与乡村治理主体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本部分对传统时期、集

体化时期和包产到户后三个时期的主导性权威特质、治理主体有效性及其治理绩效做简要分析。

（一）传统时期的文化权威与士绅治村

传统社会又称士绅社会，士绅等乡贤一直是村庄治理的重要主体。费正清（1999）指出“士绅的

产生是用来填补早期的官僚政府与中国社会之间的真空。”杜赞奇（2018）通过分析华北乡村资料提

出“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士绅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实现对乡村的有效治理。在“国权不下县，县下惟

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传统社会治理结构下，形成了士绅治村模式（秦晖，2014）。

士绅通过科举获得身份地位，其精通儒家伦理礼俗，属于文化权威。依据韦伯（2010）的权威理

论，这一时期作为村庄治理主体的士绅群体属于卡里斯马型权威或者传统型权威。士绅群体生于斯、

长于斯，功成名就后回归乡村社会，其与乡村社会人际互动频繁、沟通顺畅，具有较高的人际嵌入性。

士绅凭借自身德行、学识、社会地位和财力报效桑梓，在村庄中拥有较高的声望，具有很高的文化嵌

入性。而且，士绅具有较高的公共性。士绅是乡村社会的一员，其合法性来源于对村庄公共事务的治

理。士绅通过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既为地方谋利，也为自己带来声望。社会声望进一步增强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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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村治理意愿，使他们更多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

从治理绩效看，传统时期内生于乡土社会的士绅有高嵌入性，他们在动员和组织村民、获取和调

动村庄资源等方面的能力很强，因而具有较强的治理能力。同时合法性来源于公共认同的士绅群体有

较高的治理意愿，他们在提供乡村公共设施、教化乡民、处理村庄纠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具有

较高治理意愿和较强治理能力的文化权威（士绅），通过集权的简约治理机制（Huang，2008），实

现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二）集体化时期的政治权威与国家治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深入到农村，乡村建立起以生产集体化为核心的村庄

治理体系，将每一个农民都纳入到国家管控之中（郑永君，2017）。此时，由国家行政权力对乡村实

施一元化治理。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以及生产小队的干部是集体化时期最重要的村庄治理主体，属于政治权威。

从权威嵌入性来看，政治权威具有较高的嵌入性。他们来自村庄内部，具有人际嵌入性；同时在人民

公社体制下，村庄治理主体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来自国家，属于政治权威，具有体制嵌入性。从乡村权

威公共性方面考察，与传统时期的文化权威相比，政治权威（公社、大队及生产小队干部）的合法性

来源已发生改变，从农民内生认可为主向国家建构为主转变，他们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主要目标是国

家政权建设，次要目标才是乡村有效治理。因此，政治权威的公共性较强，但这是一种外部强制的公

共性，而不是内部生成的公共性。

从治理绩效考察，政治权威具有高体制嵌入性和一定的人际嵌入性，他们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和

资源动员能力，因而治理能力较强。但政治权威通过国家权力过度嵌入乡村，使得这一时期的村庄治

理“只见国家、不见社会”，缺乏有效的自治空间。政治权威合法性来源于具有公共性的国家权力授

权，因此政治权威具有高公共性，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动力较强。政治权威的高治理能力和高治

理意愿，实现了集体化时期国家政权建设和基层有效治理的目标，但基层社会缺乏自治性。

（三）包产到户后的经济权威与能人富人治村

20世纪 80年代，包产到户政策的实施，改变了乡村权威构成，调动了单个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从集体体制中独立出来的农民实现了经济意义上的独立。乡村社会开始出现经济分化。随着以村民自

治制度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在乡村的建立，村庄治理主体由政治权威变为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干部。

改革开放后，受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加快的影响，乡土社会变得日益理性化和利益中心化。乡村

权力结构发生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的转型（郑永君、张大维，2015）。这更加促进

了乡土社会的经济分化。改革开放为农民发展提供机遇，以乡村能人、富人为代表的经济权威日渐兴

起。部分能人、富人回村参与乡村治理，形成能人、富人治村模式。

在权威嵌入性方面，经济权威与乡村本就存在人际关系连带，具有人际嵌入性；能人、富人治村

使其具有体制嵌入性；但经济权威缺乏基于道德、声望而获得的村民认可，因而文化嵌入性较低。经

济权威与村民联系不够紧密，动员村民参与、调动村庄内部资源的能力仍然不足，因此其治理能力一

般。在乡村权威公共性方面，作为个体自利性的经济权威，更多是关注自身利益的实现，而不是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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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治理的效果。很多富人愿意通过出任村干部来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或盈利机会（陈柏峰，2016）。

因此，经济权威公共性较低，其公共治理意愿也比较低，更多是基于经济理性的考量。

在治理绩效方面，能人、富人治村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能人治村导致公共参与主体的分化、村

民公共参与形式与实质的矛盾、公共参与过程的不协调（裘斌、卢福营，2011）。在村庄的政治场域

中，富人治村使得贫富之间的矛盾与公私之间的矛盾纠结交错（陈锋，2009）。富人治村模式还对村

民自治产生冲击。多数情况下，富人治村导致村级民主退化，甚至这种退化是不可逆的（陈柏峰，2016）。

四、培育“新乡贤”：构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新探索

在历史梳理的基础上，本部分进一步利用蕉岭、赣县和佛冈三地的典型案例，分析培育新乡贤、

构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运行机制。

（一）蕉岭案例：宗族权威的公共化

蕉岭县位于粤北地区，“八山一水一分田”，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是客家聚居地之一，县内村

庄宗族传统保留完好。改革创新前，案例村庄中每个宗族都有宗族理事会。宗族理事会组织架构比较

完善，设置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理事等职务，其中理事长由本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能人担任。宗族

理事会以宗族理事长为核心权威，主要服务于本族内部公共事务，如，祭祖添丁仪式、翻新祠堂等。

对于村庄层面的公共事务，宗族权威缺乏治理意愿和动力。当蕉岭县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大量项目资

源进入乡村时，村庄却陷入“政府管不全、村委管不好、村民管不了”的治理困境。为此，蕉岭县通

过政府引导将宗族理事会转型升级为村民理事会，将私性组织变成公共组织。宗族理事长转变为村民

理事会会长，促进了宗族权威的公共性生长，提升了宗族权威的治理意愿。
①
笔者将这一机制总结提

炼为宗族权威的公共化（Publication）。

蕉岭案例中，改革创新前宗族权威的嵌入性较高。宗族权威内生于村庄，与村民联系紧密，具有

很高的人际嵌入性；同时宗族权威在宗族内部具有很高的声望、对村庄认同感很强，具有较高的文化

嵌入性。高嵌入性产生强治理能力，宗族权威的治理能力较强，在动员资源和组织人员方面具有优势。

改革创新前宗族权威的公共性较低。虽然宗族权威在宗族内部凝聚力很强，但对宗族外部具有排斥性，

使得族与族，房与房之间难以合作。由于宗族内公外私的属性和合法性的问题，宗族权威治理意愿较

低，缺乏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表达公共利益、传递公共精神的动力和意愿。

宗族权威公共化后，其目标不再是管理宗族事务获得宗族成员认可，而是通过提供公共服务、表

达公共利益、传递公共精神，获得村民认可。公共化后的宗族权威（村民理事会会长）的合法性来源

于村民对乡村权威公共性的认可。这种获得合法性的需要倒逼宗族权威去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公共利

①
蕉岭案例中，华南宗族传统浓厚，基本上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村民小组，每个自然村都设有宗族理事会。蕉岭县推动

的基层治理创新中，“宗族理事会升级为村民理事会，宗族理事长转变为村民理事会会长”的做法已经在全县铺开。例

如，蕉岭县三圳镇芳心村黄上自然村的黄上宗族理事会会长在治理创新中成为黄上自然村村民理事会会长。其他村庄的

做法类似。因此，文中案例描述时并未以某一个特定村庄的宗族和宗族权威为对象，而是采取了一般化的描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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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传递公共精神，因而使得公共化后的宗族权威的治理意愿和动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蕉岭的改革创新通过宗族权威的公共化机制培育新乡贤，提升宗族权威的公共性，并以合法性倒

逼机制提升其治理动力和意愿。高治理意愿，加上宗族权威原本具有的高治理能力，构建了有效的乡

村治理新主体，促进村庄有效治理。

（二）赣县案例：文化权威的在地化

赣县属于赣南地区，地形以丘陵为主，主要种植水稻，是典型的客家聚居区。村中青壮年多进城

务工。案例村庄所在区域总体经济发展较落后，基层政府财政能力较弱，而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

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和外出务工造成的留守老人问题是该地区农村面临的主要治理难题。案例

村庄X老师退休前曾是镇中心小学教师，并担任过镇教育办公室主任，长期不在村居住。X老师退休

后回村居住，同时积极参与宗族事务，进一步嵌入宗族网络中，并且通过动员外部资源和组织村庄内

部的老人，建立老人协会，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实现内生组织的建构和外生文化权威对村庄的再嵌

入。文化权威对于村庄的再嵌入，笔者将其总结提炼为在地化（Localization）机制。

赣县案例中，在实施在地化策略以前，文化权威在村庄中的嵌入性一般。文化权威作为乡村中的

文化人，与村庄之间的文化和情感联系较为紧密，对村庄文化的认同度较高，具有一定的文化嵌入性。

教师X退休前长期不在村居住，他的人际嵌入性一般，只具有一定的资源动员和村庄治理能力。同时，

他在村庄中的公共性一般。X老师在谢氏宗族中辈分较高，是宗族中的长辈。因此，他不仅具有文化

权威的身份，还具有一定的宗族性权威。X老师退休回村前，作为文化权威具有传统读书人的某些特

质，他较为热心公共事务，在村庄治理中有一定的发言权，因此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公共性和言论公共

性。但其实践公共性不足，只具有一定的参与公共治理的意愿。

文化权威在地化后，X老师回村居住使得其人际嵌入性发生改变。X老师与村民持续有效地互动，

让村民对他更加认同和信任，进而提升其在引导动员村民、组织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动员村庄内

生资源、获得村民认可和支持等方面的能力，最终实现其治理能力的提升。

文化权威通过在地化策略实现对村庄的再嵌入，提升其嵌入性；同时在在地化的过程中，生长出

更多的公共性，提升其合法性，进而提升其治理意愿。村庄公益组织（老人协会）创办者的身份，为

文化权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提供合法性。同时，身份的改变倒逼文化权威更加积极地参与村庄公共事

务，以获得村民更多的认可。

（三）佛冈案例：经济权威的体制化

佛冈县位于粤西北地区，以低山和丘陵为主。县域内行政村规模较大，村庄人口少则过千，多则

近万。行政村下设村民小组，一般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村民小组。佛冈的红崩岗为自然村，行政隶属

于小潭村。2011年以前，村庄基础差、村民散、集体弱，陷入产业发展无人、乡村治理低效的困境。

佛冈县借助农村综合改革，将原来的乡镇—村两级管理模式，转变为乡镇—片区（原行政村）—行政

村（原自然村的组合）三级治理模式，通过划小治理单元促使村民自治下沉。同时，划小治理单元产

生了更多的村干部职位，佛冈县积极实施能人回村政策，为回村能人提供了体制化发展平台。2011年

基层换届选举，红崩岗能人Q在政策感召下返回村庄，参加竞选，当选为小潭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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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2014年小潭村经“三个整合”
①
改革为公共服务站，下设三个党支部和村委会，红崩岗隶属

其中的下联行政村（原自然村组合形成的新行政村）；换届选举后，Q在片区公共服务站书记、主任

一肩挑。从 2014年起，红崩岗在Q的带领下成立理事会、建设美丽村庄、发展农业产业。作为经济

权威的回乡能人通过进入村庄治理体制，生长其公共性，提升其嵌入性，增强其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

最终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笔者将这一机制总结提炼为经济权威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

佛冈农村综合改革前，经济权威与村庄关联程度比较低，在村庄中声望不高，因而文化嵌入性不

足。经济权威主要依靠自身能力在外经商，与外部资源联系互动较多，与村庄内部村民互动较少，其

人际嵌入性较低。经济权威动员村民、调动村庄内部资源的能力有限。虽然经济权威自身能力较强并

在村庄外部拥有较多资源，但由于缺少平台和渠道，自身资源难以服务村庄公共事务，自身能力难以

转化为村庄公共治理能力。因而经济权威的村庄治理能力较弱。就公共性而言，由于经济权威属于自

利性个体，重视自身利益的实现，因此其公共性较低，缺乏动力去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公共利益、传

递公共精神，治理意愿较低。

经济权威体制化后，其嵌入性和公共性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经济权威参与公共治理活动需要合

法性，而体制嵌入可以提高其行政合法性。通过体制化吸纳，经济权威成为体制性组织村两委的成员。

体制化带来了经济权威身份性质从私性到公共性的转变，这倒逼经济权威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公

共利益、传递公共精神。体制化本身也有助于经济权威对乡村的再嵌入。一方面，经济权威可利用体

制化平台建立渠道，使自身的个人关系和资源能够有效为乡村振兴服务；另一方面，通过体制性关系，

经济权威可以向政府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和项目投入。

五、历史及现实的比较分析：新乡贤如何促进乡村振兴

基于历史梳理和现实呈现的分析，本部分通过将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政治权威、经济权威进行纵

向历史比较，探究新乡贤“新”的内涵，通过横向实践比较分析新乡贤相比于一般权威“贤”在何处，

并进一步探究新乡贤促进乡村振兴的内核机制。

（一）新乡贤之“新”：历史维度下的纵向比较

新乡贤与传统乡贤的区别表现在：首先，参与治理的背景不同。后者处在流动性低的乡土社会中；

而在当代，受市场经济影响，乡村流动性加强，乡村空心化、生态破坏、道德溃败等问题日益严重。

前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因为新的治理需求而产生。其次，人员构成不同。后者主要来自于士绅等乡

村文化权威；前者构成更加广泛，包括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

域的职业精英。最后，权威发挥作用的机制不同。后者主要凭借自身条件获得社会威望和村民认可，

并依靠个体力量运用伦理、道德等软约束机制治理乡村社会；而前者是基于村内组织再运作，引领和

①
“三个整合”指的是广东省清远市推行的“农村土地资源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涉农服务平台整合”政策。参见：

广东清远市委、市政府：《关于提高农村组织化水平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实施意见》，2014年 7号文件，2014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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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村民参与、动员村庄内外资源，实现乡村有效治理。

比较新乡贤与集体化时期的政治权威，两者都具有较高的公共性和较高的治理意愿。虽然政治权

威的嵌入性高，但其治理能力有缺陷。在国家政权建设时期其治理绩效主要依靠国家的强制力实现。

新乡贤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的经济权威比较，后者的公共性比较低，嵌入性一般。前者参

与村庄公共治理意愿强，而后者的治理意愿弱；前者的公共治理能力强，而后者虽然个人能力较强，

但其公共治理能力低，易产生治理弊端。

传统乡贤、集体化时期的政治权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的经济权威都不能称为新乡贤。传

统乡贤因时代不同，失去其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而解放后不同历史时期的主导性乡村权威，在公共

性和嵌入性方面存在缺陷，导致其公共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不足，治理效果不佳。面对当前农民去组

织化问题，需要培育新乡贤，提升其公共性和嵌入性，进而提升其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最终实现村

庄有效治理，促进乡村振兴。

表 1 历史维度下的纵向比较分析

历史时期 主导权威类型 嵌入性 公共性 对村庄治理的作用

传统时期 文化权威 高 高 治理意愿强，治理能力强，实现有效治理

集体化时期 政治权威 高 高
治理意愿强，治理能力强，国家治理效果好，

但缺少社会自治空间

家庭承包联产承包

责任制时期
经济权威 一般 低

治理意愿弱，虽然个人能力较强，但其公共

治理能力低，易产生治理弊端

改革创新时期

一般权威 一般 一般 嵌入性或公共性有缺失，因而治理效果一般

培育新乡贤 高 高
嵌入性高、公共性高，治理意愿和能力强，

治理效果较好

（二）新乡贤之“贤”：现实实践下的横向分析

从历史维度纵向比较分析后，笔者进一步针对当前的三个创新实践案例做横向比较分析。案例 1

通过对宗族权威的公共化机制培育新乡贤。改革创新前，宗族权威依托于宗族组织和宗族网络，具有

较高的嵌入性和较强的治理能力。但宗族权威主要从事宗族内部传统事务的治理，服务范围局限于宗

族这一血缘群体之中（郑永君，2017），因而其公共性较低，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意愿较弱。改

革创新后，一是服务内容从传统事务扩展到公共事务，二是服务范围从血缘群体扩展到村庄治理单元。

案例 1通过公共性生长，提升其治理意愿，加之宗族权威原本具有的高嵌入性和强治理能力，达到了

一种较好的治理效果。

案例 2通过对文化权威的在地化机制培育新乡贤。改革创新前的当代文化权威（以退休教师为主）

与传统时期的文化权威不同，他们一般不居住在村庄，具有不在场的特征。虽然当代文化权威在村庄

中具有血缘连带和地缘连带，但长期缺场降低了他们在村庄的嵌入性，弱化了其与村庄的利益关联，

因而治理能力一般，参与治理的意愿较弱。改革创新后，案例 2的文化权威通过在地化机制，生长公

共性、提升嵌入性，进而增强其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最终达到较好的治理成效。

案例 3通过对经济权威的体制化机制培育新乡贤。改革创新前的经济权威，更多地考虑自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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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其公共性较低，参与村庄公共治理的意愿较低。经济权威一般具有较强的个人能力，他们大多

在村庄外部取得了生意成功，积累了财富和村庄外部的人际关系资源，交流及互动的重心不在村庄内

部。这使其形成一种缺场和脱域的状态，导致经济权威对村庄的嵌入性较低，其个人能力难以在村庄

公共治理中得到发挥。改革创新后，案例 3经济权威通过体制化机制，生长公共性、提升嵌入性，进

而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使得其较强的个人能力在村庄治理中得到较好发挥，达到较好的治理成

效。

三个案例中，宗族权威、文化权威和经济权威都不能称为新乡贤。因为他们在公共性和嵌入性方

面总有或多或少的缺陷，进而导致其公共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不足，治理效果不佳。通过公共化、在

地化以及体制化等具体机制将上述乡村权威培育为新乡贤后，其公共性得以生长、嵌入性得以提高，

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都有所增强，进而形成好的治理成效。培育而成的新乡贤相比于一般的乡村权威，

公共性和嵌入性都较高。高公共性和高嵌入性带来的是较高的公共治理意愿和村庄治理能力。总结起

来，高公共性和高嵌入性、高治理能力和高治理意愿是新乡贤区别于一般乡村权威的基本特征，同时

也是新乡贤能够成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主要原因。

公共化、在地化和体制化三种不同类型的新乡贤培育机制，在具体做法上存在差异。公共化主要

针对宗族权威嵌入性高、公共性低的问题；在地化主要针对文化权威在村庄场域中缺场和脱域的问题；

而体制化主要针对经济权威的个人能力难以在乡村公共治理中发挥作用的问题。虽然三种新乡贤培育

机制存在差异性，但三者的根本目的一致，即通过某种机制和手段来弥补村庄一般性权威在公共性和

嵌入性方面的缺失，进而提升其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最终达到村庄有效治理的状态。

表 2 实践维度下的横向比较分析

一般权威 培育新乡贤

权威

类型

公共

性

嵌入

性
改革创新前对村庄治理的作用 培育机制

公共性变

化

嵌入性变

化

对村庄治理

的作用

宗族

权威
低 高

治理能力强，但治理意愿弱，因而治

理效果有限
公共化

生长公共

性
嵌入性高

治理效果较

好

文化

权威
一般 一般

治理意愿较弱，治理能力一般，故治

理效果不佳
在地化

生长公共

性

提升嵌入

性

治理效果较

好

经济

权威
很低 较低

缺乏治理意愿，个人能力强，但治理

村庄能力较弱，故治理作用难以发挥
体制化

生长公共

性

提升嵌入

性

治理效果较

好

（三）新乡贤促进乡村振兴的内核机制：基于村内组织再运作

通过机制培育的新乡贤具有高治理能力和高治理意愿，但要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还需要发挥组织

化的优势。下文将进一步探究新乡贤促进乡村振兴和乡村有效治理的内核机制。

案例 1基于宗族权威培育的新乡贤，借助由宗族组织转型升级的村民理事会的组织运作，发挥农

民主体性作用，促进乡村有效治理。首先，宗族权威借助宗族组织优势，动员村民参与；然后将村民

理事会作为资源承接平台，宗族权威通过这一组织机构，动员协调村庄内外资源，再通过村民议事会

拓宽参与渠道，逐渐实现村民在村庄建设中从“站着看”到“坐下来谈”的转变；最后宗族权威通过



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

- 14 -

村民理事会的制度约束，以协商议事机制明确“做不做、做什么、怎么做”等村庄发展建设问题，让

村民有序参与，改变了以往村庄建设中“等、靠、要”的思想，有效汇聚民意民智。

蕉岭通过宗族权威的公共化策略，借助村内宗族组织再运作，取得了以下治理绩效。一是激发村

民主体意识，提升其参与热情。二是拓展自治空间，增强村民自我服务能力。三是减轻了村干部负担。

案例 2基于文化权威培育的新乡贤，借助老人协会的连带性吸纳功能动员村内资源（邓燕华、阮

横俯，2008）。特殊组织成员带来的资源汲取能力和组织嵌入能力让老人协会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行

动力（陈勋，2012）。一方面，文化权威借助老人协会的连带性吸纳功能以及老人协会成员在村庄生

活中的强大影响力与社会网络，动员、组织和汲取村庄内生性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借助老人协会为

村民参与村庄建设提供机会。除了实现资源动员和整合外，在地化后的文化权威还通过老人协会组织

和动员更多的村民参与到村庄公益事业之中。

赣县案例基于文化权威的在地化策略，借助村内老人协会再运作，取得以下治理绩效。一是实现

村中老人群体老有所乐。二是村庄公益事业有了组织者。三是乡村文化得以传承。

案例 3基于经济权威培育的新乡贤，通过体制性组织的再运作机制，实现村内资源动员和农民再

组织，最终发挥了农民主体性作用，实现有效治理。首先，体制化后的经济权威借助体制性组织获取

外部行政资源。体制化后的经济权威可借助村委会的运行规则，有效动员、获取和承接外部资源。2016

年佛冈两会期间，体制化后的能人Q努力为红崩岗村争取到了省红十字会等社会组织的帮扶，该村顺

利建立起田园综合体。其次，体制化后的经济权威借助体制性组织获取地方政策支持。在政策支持下，

农村“怎么改、往哪里改”有据可依，经济权威可以放心进行改革。最后，体制化后的经济权威借助

体制性组织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成为村干部的Q将卫生工作作为切入口带动村民搞基础设施建设。

佛冈案例通过经济权威的体制化策略，借助村庄体制性组织（村委会）的有效运作，取得以下村

庄治理成效。一是村民真正参与村庄建设。二是村庄产业新发展。经济权威体制化后，能有效承接政

府资源，发展村庄产业。三是村民自治组织从空转到落地。

笔者进一步比较了三种类型新乡贤促进乡村振兴的运行机制。公共化后的宗族权威利用村庄内部

的宗族组织及其网络，并通过由宗族组织（宗族理事会）转化的公共性组织（村民理事会）的运行机

制组织农民，达到了激发村民有效参与、促进村庄有效治理和减轻村干部治理负担的效果。在地化后

的文化权威利用村庄内部的宗族组织及其网络（案例 2中宗族的组织化程度小于案例 1），构建新的

公共性组织——老人协会，并通过老人协会的连带性吸纳功能，达到了老人老有所乐、村庄公益事业

有组织、村庄传统文化有传承的效果。体制化后的经济权威，其个人能力能够在村庄公共治理领域得

到有效发挥，强化了村委会的治理能力，最终达到了激发村民参与、发展村庄产业、促进有效自治的

效果。总之，上述三类乡村权威均需要通过一定的培育机制才能从一般性乡村权威转变为新乡贤，并

继续利用村内已有组织资源，通过村内组织的再运作机制，最终实现乡村振兴和村庄善治的治理绩效。

同时，三个案例中新乡贤的类型不同，他们通过村内组织再运作实现的治理绩效也存在差异。公共化后的

宗族权威促进村庄自治；在地化后的文化权威促进文化发展；体制化后的经济权威则促进村庄产业兴旺。

表 3 不同类型新乡贤促进乡村振兴机制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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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类型 村内组织资源 组织再运作 具体机制 治理绩效 绩效类型

公共化后的

宗族权威

宗族组织及

网络

宗族组织（宗族理事

会）转化为公共性组织

（村民理事会）

动员村民、承接资源、规

则约束

激发参与、促进自

治与干部减负
治理有效

在地化后的

文化权威

宗族组织及

网络

基于宗族网络建立老

人协会
连带性吸纳、公益性动员

老有所乐、组织公

益、传承文化
文化发展

体制化后的

经济权威
村民委员会

对经济权威的体制化

吸纳，强化村委会治理

能力

承接外部资源、政策引

导、动员村民

激发参与、产业发

展、促进自治
产业兴旺

六、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研究如何构

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乡贤治村的传统治理智慧的启示，本文

构建权威嵌入性、公共性与治理主体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从历史变迁和当前实践的角度分析通

过培育新乡贤构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运作机制。

（1）乡村权威的公共性和嵌入性与村庄治理相关联。乡村权威的嵌入性通过有效性机制影响其治

理能力、公共性通过合法性倒逼机制影响其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影响乡村治理主体的有效

性，并进一步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

（2）从历史变迁看，乡村主导性权威决定村庄治理模式。其中传统时期是文化权威的生成与士绅

治村，集体化时期是政治权威的构建和国家治村，包产到户后是经济权威的兴起和能人、富人治村。

（3）培育新乡贤包括宗族权威公共化、文化权威在地化和经济权威体制化三种具体机制。其中公

共化主要针对宗族权威嵌入性高、公共性低的问题；在地化主要针对文化权威在村庄场域中缺场和脱

域的问题；而体制化主要针对经济权威的个人能力难以在乡村公共治理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三种新乡

贤培育机制的根本目的具有一致性：即通过某种机制和手段来弥补村庄一般性权威在公共性和嵌入性

方面的缺失，进而增强其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最终达到村庄有效治理的状态。

（4）新乡贤促进乡村振兴的内核机制是基于村内组织的再运作。宗族权威公共化后，宗族理事会

（私性组织）随之转型升级为村民理事会（公共性组织）。村民理事会会长（公共化后的宗族权威）

基于村民理事会的运作，实现了对农民的有效动员和组织。文化权威在地化后，依托于宗族网络，建

立老人协会，实现村民的组织化，并发挥治理作用。经济权威被吸纳进体制性组织中发挥治理乡村的作用。

培育新乡贤，能够有效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实现新乡贤对农户的引领和组织，进而为

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提供有效支撑。那么如何实现新乡贤促进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1）情

感利益牵引，让新乡贤“想要回”。培育新乡贤需要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相结合，激发新乡贤回乡动

力。基层政府可借鉴明清时期的乡贤推举制度，评选当代乡贤，给予他们德行和贡献等方面的荣誉；

借助新乡贤与村庄的人际嵌入和文化嵌入，打好礼遇新乡贤的感情牌；在物质激励上，采取不同的应

对策略，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新乡贤回乡发展。（2）机制建立，让新乡贤“回得去”。由于目前缺乏新



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

- 16 -

乡贤回到乡村并参与乡村振兴的通道，因而地方政府可考虑建设能人信息库，建立长效选拔和梯级引

回机制；组织返乡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加强新乡贤与家乡的联系；吸引新乡贤用智力

支持乡村振兴。（3）组织建设，让新乡贤“留得住”。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需要为回乡后的新乡贤搭

建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拓宽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提升新乡贤治理乡村的意愿，最终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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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ng the “NewSquire”: The ConstructionMechanis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ndogenous Subject Foundation

GongLilan ZhengYongjun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needs to respect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farmers, respect the desires of

farmers, and exert the principal role of farmers. So how to construct the endogenous subject foundation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s. Because of their authority, endogeneity and publicity, traditional squire can effectively

organize and mobilize farmers and become the endogenous subject basis for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enlightenment of traditional governance wisdom,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authoritative

embeddedness, public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governance sub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changes and current practi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constructing the endogenous subjective found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cultivating new

squir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 embedding of rural authority influences its governance ability, and publicity affects its

willingness to govern. The governance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of rural authority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further affect the effect of rural governance. (2) Traditionally, cultural authority was the dominant authority of the village;

political authority was constructed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 and economic authority arose and economic able-person governed

the village in the period of “distribution of land to farmers for a certain term”. (3) Cultivating new squire is an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the basis of the rural endogenous position, including three specific mechanisms: the publication of clan authority, localization of

cultural authority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conomic authority. In essence, the three mechanisms improve publicity and enhance

embeddedness, thereby improving their governance ability and willingness to govern, and ultimately achieving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the village. (4) As the basis of endogenous subject found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new squire's mechanism for

promoting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the village is based on the re-operation of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the village.

KeyWords:new squire; rural revitalization; endogenous subject foundation; rural governance; construction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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